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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 

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祈

请无垢光尊者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发了菩

提心之后我们继续宣讲全知麦彭仁波切所造的中观庄严论文殊上师欢喜教

言论，那么如今宣讲的是对于遣除对二谛自性的一番辩驳，那么现在讲的是

对胜义谛当中的这个法的辩驳，那么胜义谛呢前面已经讲过了胜义谛有相似

胜义谛和真实胜义谛，那么对于真实胜义谛呢在中观庄严论中通过略说的方

式进行了安立，也就是说真实的胜义谛一定是离开四边八戏的这样一种本体

，那么对于这样的辩驳前面也讲了分了三个方面进行辩驳的，就说这样一种

空性如果是万法的自性，众生应该现见，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是不现见的话说

明他不是本性，所以说他的因就没有意义了，第三个辩论呢是无自性不是宗

法等故就是所立与因之名言不容有。其中呢前面两个辩论讲完了，今天讲的

是第三个辩论，第三个辩论是无自性不成宗法等故所立与因之名言不容有，

那么就说是如果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话就不会成立宗法，这个宗法就说是一切

万法无自性，像这样的话有时候这个叫做宗法，有时候是指他的有法的原因

，有法和所立和起来，那么这个地方宗法不成立那么他的因呀他的比喻等也

不成立，然后是宗法等故所立也不成立就是无自性也不成立，离一多因这个

因的名言也不容有，从这个方面辩论的这个分二，第一呢是真实答辩第二是

否则不合理，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真实答辩，真实答辩就是对于自性不成

立宗法等所立的名言不容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所以说我们就说实际上

这样一种宗法也可以是成立的，其他的所立的因都可以成立的，这就是从真

实角度上讲的，抛论所安立，分别有法已，智女愚者间，共称之诸法，所能立



此法，无余真实成。那么此处所讲到的是抛论所安立，我们就说抛开在各个

论典当中所安立的分别有法，那么各个论点当中所安立的分别有法呢就是包

括外道和内道等等这一切的安立的这个分别有法，那么什么是一些分别的有

法呢？比如说外道安立的所谓有知的山哪，这些方面也是他 的论典当中所

安立的有法，那么山他不叫做山他叫有知的山 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宗派当

中一种特殊的观点，这个方面就叫做分别的有漏法，或者就是说微尘自性的

说法或者刹那自性的这样一种心识哪或者就是说二取空的这个一种依他起，

这些呢都叫做论典当中所安立得分别的法，那么分别的法放在三相推理当中

呢如果作为有法的话 就叫做分别的有法，那么此处我们安立的这样一种有

法呢是抛开诸如此类的论典当中所安立的这些分别有法，把这些抛开之后呢

就把一般的世间共称的法安立成有法，那么怎样安立一般的世间共称的诸法

呢，第三句第四句讲到智女愚者间共称之诸法，就说之智者也好女人也好还

是一般的愚者也好，那么在这个之间共称的诸法，比如说柱子大家的共称叫

柱子，没有说这个叫有法的柱子，或者叫什么什么的柱子，不是一切的宗派

当中所安立的柱子，而是大家共称的在世间当中一个名字柱子一个名字瓶

子就是指这个，所以说我们就把这样一种智女愚者间共称的诸法作为他的这

样一种有法，然后共称之诸法所能立此法，所能立此法这个所呢就是讲和下

面的立字放在一起讲就是所立和能立的这个因的此法，就说我们这样一种有

法是所立的安立的因，那么如果有了这个法你可以安立所立比如说瓶子我们

的所立是什么呢我们的所立是无自性，那么你这个无自性依靠一种什么样的

因来安立呢？我们说通过瓶子的安立，就是前面是所讲到的智女愚者间共称

为诸法，我们就把这个作为他安立所立的因，我们说瓶子是无自性的，这个

方面就是他所立的因，然后能立呢?能立的因也是靠这个，就是离一多故，实

际上这个能立离一多故这个推理呢他也是依靠这样的有法，在有法上面进行

推理的，所以说这种所立和能立的因的此法呢无余真实成，无余的就可以真



实成立了，意思就是说呢他前面不是说诸法等不成吗，你如果说无自性的话

那么就说诸法等不成，没有诸法没有所立没有能立，一切的三相推理就无法

成立了，但我们说这个方面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有法可以成立的，这个方

面我们就说无自性的这个宗法他最后呢我们要对这个宗法进行安立，他是有

自性的还是无自性的，所以此处呢我们不是把宗派当中已经观察好了的这个

结论放在这个地方作为有法的，而是说把智者愚者女人等等所共称的这个所

知事，大家眼前的在大家面前现量显现的这个法作为有法所以说对他做分析

，对他做观察，那么就说对这个法你说认为有没有实有的或者是认为实有的

，然后才可以分析，如果你认为是实有的把你的根据说出来，这是能立，那么

如果认为是无实有的法把你的根据说出来离一多故等等等等，所以此处所安

立的有法一定是没有经过观察的不是宗派所观察好的这个有法，这些分辨的

有法作为他的有法，所以说这个就是真实答辩已经把对方的观点回答了，如

果对方认为那么你们承认万法无自性而一口咬定说无有如果事实真是那样

则运用建立他的因也成了画蛇添足，因为有法不成立等之故，那么这个就是

对方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对方在中观中说你们不是承认一切万

法无自性吗，承认万法无自性那么一口咬定说一切万法是没有的，如果一切

万法真的是没有的，那么已经安立了已经了知了万法是没有的了，你再去用

一个建立他的因就成了画蛇添足的事情了，那么就建立他的因是什么呢是

离一多故，那么实际上对方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已经知道了一切万法是无自

性的，可以说一口咬定是无有的话那么再去用离一多因去建立他就成了画

蛇添足了，因为这个有法是不成立的，你看他说是万法无自性，那么万法无

自性已经说明这个万法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在你的认识当中这个有法不成立

自己已经安立了，已经安立了你再说离一多故就没有必要，这是他自己的第

一个观点，那么下面是第二个，假设认为不说能立的因则仅仅是立宗而已实

际更不成立，那么对方说如果你们考虑到这个离一多因是画蛇添足不需要那



么我们呢就把这个离一多因不要了，不要了就可以安立万法无自性了他说假

设你认为呢不说能立的因，你还把前面的过失你把这能立的因，离一多故这

个因抛弃了，那么抛弃了就成了另外一个问题了，什么呢就是真实立宗你说

万法无自性，你单单说万法无自性但是呢没有根据，没有理由为什么你不说

能立的因的缘故，所以说仅仅这个万法无自性就成为一种立宗而已实际上并

能够真实成立，这是他说的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如果说诸因那么

由于因存在而导致万法不成立的自性，由此以来就会矛盾重重，那么如果你

说这个因一定要说出来，那么说出来之后呢就说是第一相，三相推理当中的

第一相那么就把因放在有法上面去看这个因在有法上面成不成立，这个就

是第一相成立他的宗法，如果是这样这个因放在有法上面去观察，本来就说

明这个万法是存在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万法不存在你人你怎么样把你的因放

在有法上面去观察的呢？比如说万法，那么就说是万法无自性这个是可以说

是有法的所立吗然后离一多故，那么三相推理中第一相就要把离一多故 

【10:00】那么三相推理当中，第一相就要把离一多故放在万法当中看成

不成立。万法是不是离一多的？这个叫做三相当中第一相。那么如果你要观

察说不出因的，你要把这个它的因放在有法上去看。但是这个方面我们还不

说他成立不成立，就单单你是把这个因放在有法上面这一点，如果这个有法

他没有的话，你因放不上去的，啊放不上去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把因放上去，

就说明万法不成立自性，就万法应该成为有自性，他应该存在了，它存在了

在可以把因放在这个存在的法上面去看他成不成立。如果不存在你怎么继续

观察呢？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不出因要成立第一相的话，那么

就说明这个有法万法是存在的，就成了有自性不成无自性了。如此一来就会

矛盾重重，他就说如果这样观察的话，你的观点就会矛盾重重了，大概就讲

了这样三个问题。那么将三个问题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这样一种这个有法到

底是成立呢还是不成立。那么因为如果第一相有法不成立的话，三相推理当



中的这个第一相也没办法成立了，第二相第三相都是无法观察的，所以说主

要是针对第一相这个万法到底是不是存在的，对这个问题来进行辨别。 

下面就说呢 

 

【这样的辩论实在浮浅，如是所安立的所立有法其实是指，抛开宗派论

典中所安立或所提到的分别有法，也就是说并不将这其中的有法定为欲知

物】 

 

那么麦彭仁波切说你这个辩论实在太肤浅了，怎么样太肤浅呢？没有抓

住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个地方我们说安立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这样一种真正的

核心要义，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一种论调而已，那么实际上呢所安立的所立

有法，就说我们安立的这个有法，其实是指抛开宗派论典中所安立的。就前

面我们分析的就说外道派啊或者说是小乘等等的宗派论典当中所安立的，或

是我提到的分别的有法。也就是他们自己论典当中所安立的这些事物，啊这

个叫做这个分别的有法。 

“也就是说并不将这其中的有法定为欲知物”，我们不把这个宗派论典当

中所提到的有法作为欲知物的。那么这个欲知物呢也叫做所诤事，有的时候

呢欲知物啊活着就叫做有法，也叫欲知物，有时候也叫所诤事。那么什么叫

欲知物呢？就说比如说柱子，柱子这个东西呢是大家看到的，但是呢我们想

要知道这个柱子是有实的呢？还是说无实的呢？它是常有的呢？还是无常

的呢？所以这个柱子这个有法本身，我们想知道他啊你这个柱子到底是常有

还是无常的？到底是空性还是不空性？所以说这个柱子就成了一个欲知物

了。我们想知道这个，在论式当中我们想知道这个这个柱子你到底是不是空

性的？所以他叫欲知物，或者也叫做所诤事。玖拾后面我们对这个柱子，这

个柱子都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没什么辩论的。但是呢，就说辩论的焦点是说



这个柱子是外道说这个常有的柱子，啊内道说这个是无常的柱子，或者中观

说这个是空性的柱子。所以说这个柱子成了，就是说这个是所诤事，我们所

争论的事物，你这个柱子到底是社么？到底是有实还是无实？所以他也叫做

所诤事，也叫做欲知物，啊也叫有法，就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欲知物就

是前面所讲的有法，也就是柱子本身。啊这个我们说柱子无常，啊柱子是无

常的，我们就说柱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内外道的

看法不一样，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欲知物，对这个柱子本身到底是常有的呢？

不常有的呢？他就要辩论，啊需要推理来了知他，这个欲知物到底怎么样。

我们说哦柱子是无自性的，离一多故。所以说中观中的意思就很明显了，这

个柱子呢，这个欲知物的柱子他是无自性的，我们说这个柱子他是无自性的

，为什么是无自性的？把你的根据拿出来，离一多故。因为离一多故呢，离一

多的缘故呢，这个柱子就是无自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所安立的

这样一种，我们所安立的这样一种有法呢，他不是把这个宗派论典当中已经

分别安立的分别有法作为欲知物的，那把什么作为欲知物呢？ 

 

【而是将智者、平凡的女人以及愚者之间共现共称的一切万法确定为有

法】 

 

那么我们是把这个智者面前所显现的这个柱子，或者平凡的女人面前的

这个柱子，还有愚者的很笨的这个愚者之间的这个柱子等等，把这个这个地

方是以柱子作为比喻啊，那么把他们之间共现的共称的一切万法确定为有法

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大家面前显现的这个东西，至于他是不是无常

的，至于他是不是所谓的有【14:58】【14:59】的，这些方面呢我们说是不把他

作为这个啊欲知物的。我们说我们所争论的就是说大家所看到的东西，就是

第一步我们安立就是这个。 



 

然后【所立与能立之因的此名言法】 

 

那么这个有法呢这个柱子，这个就是所立的因和能立的因的这个名言

法。 

 

【无余无有妨害而真实成立】 

 

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种法呢，是可以成立的嘛。啊就说是对于这样一种

大家共称的这个有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如果这个有法成立了，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安立所立了，我们说这个柱子，按照中观宗的意思就是说无实有

的，啊说这个是无实有的。把我们的观点说出来了。然后就说你的观点怎么

是有什么根据呢？我们说离一多故。你就去观察，那么就说这样一种这个柱

子是不是离一多的？啊肯定是离一多的。像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是离一多的

，那么所以说像这样讲的宗法就可以成立了，然后就在观察同品周遍异品周

遍。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全的这个自宗的啊无垢的观点可以宣讲出来，可以

安立出来。所以说没有什么不成立这个，啊没有什么就宗法不成的，不会是

宗法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将论著的不同观点所提及的有法作为辩论的焦点，则由于共现的

有法不成，而导致所有因不能证实有法】 

 

那么就前面我们讲过了，应该将共同的大家共同所见的这个法呢，作为

这个有法。“如果将论著的不同观点”就是说是各自宗派当中，各自论典当中

的不同观点，所提及到的这些有法作为辩论的焦点，一切外道的这些有法加



了很多特色的这些有法，也就是说这些有法已经不是大家共称的了。就说比

如说外道的你这个【16:44】【16:47】也许在你的宗派内部，或者说在你们少数

几个智者之间你懂的这个什么叫做【16:53】【16:54】，但是你如果把这个【

16:55】【16:55】你放在社会上去看，去说，你说这个【16:57】【16:59】，没有一

个人听得懂，没有一个人听的懂。所以说大家就说你这个【17:02】【17:03】到

底是什么，多于这个问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就你说你

的我说我的，没有达成共识，没有达成共识你怎么辩论？你怎么去展开辩

论？怎么展开讨论？所以说他要讨论的话，第一步很重要一点，就说一定要

达成共识，在辩论之前你还不要着急说你的观点。首先就是我么讨论的时候

呢，我们说我们要讨论柱子，首先我们说等一会儿这个柱子倒是是什么柱

子？啊你说【17:26】【17:27】的柱子，我们说【17:27】【17:28】的柱子就别来了

，啊这个不是共称的，啊这个是大家不是共称的。我们就说就是面前所显现

的这个东西，啊你也承认就是这个柱子，我也承认这个柱子，好了，这个就作

为一种达成共识，达成共识之后你在说你的观点，你说这个柱子是无常的，

或者这个柱子是无实有的。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对于是不是常有的这个在辩论

，这个柱子本身他在显现这，它是没有什么可辨论的。但是呢就是他是不是

实有的，他是不是无常的，这个作为他的辩论可以的。 

所以说呢，如果把这个论点的不同观点提及的有法作为辩论的焦点，“由

于共现的有法不成”，就说什么叫由于共现的有法不成呢？这个不是大家共

许的，这个不是大家共许共现的有法，所以说呢导致所以的因不能证实有

法。那么这个因为他第一步不是大家共许的有法的缘故，你说你在很起劲的

去观察，啊你通过因去观察你什么什么，就没有意义了。大家对你所安立的

这个有法不是共称的缘故，所以导致呢所有的因不能证实有法。 

 

【如此一来，具有所立与能立二法的比喻也不可能存在，故而所有因均



成泯灭】 

 

那么如果这个来的之后呢，那么具有所立和能立二法的比喻，那么就说

我们后面这个比喻呢，要对于这个所立和能立二法呢作为一个比喻。但是呢

，这个比喻也不能存在的。因为你的有法呢是作为一种你的这个特殊的有法

，那么最后你证的，通过这样一种同品异品推理完之后呢，哦你说我这个论

式成立了，在加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的特点也是自他共称的，啊也是自

他共许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安立了一个也是你要，你的这个比喻也好，你

的【19:05】【19:05】的比喻要相对应那，和你的不是【19:07】【19:07】，和你的

有法的比喻相对应。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的有法是属于一种这种啊分别

的有法，所以你的比喻呢也是只是你宗派当中你自己承许的这样一种和有法

对应的这样比喻。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大家共称的比喻也不能存在

了。 

“故而所有因均成泯灭”，所以说呢，所有的因最后都不会存在了。啊这也

是关系到一些这个因明的一些，啊一些这个概念。在前面中观庄严论当中提

到过很多次的。 

 

【假设论典中所提出的分别观点完全一致，那么还有什么可辩论的呢？】 

 

前面，上面这一段呢就如果将论著的不同观点乃至于“故而所有因均成

泯灭”，这一大段呢，主要讲的是不能把论典当中的这些分别有法来作为这样

一种这个有法的。不能作为这种欲知物的。那么这个是前面这一段是这样

的。那么后面这一段话【20:00】 

【20:00】那么后面这一段话，就前面念的这句话，那么就是说论典当中

所提出的分别观点都一样的，没什么可辩论的，就说我们辩论的观点不同，



你认为这个法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法是那样的。假如说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所

讨论的观点都一致了，那么就没什么可辩论的了，这个所谓的有法也不能是

论典当中不同的有法，也不能是完全一致的法作为他辩论的焦点，没什么可

辩的，这个时候辩论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明明观点一致仍旧辩论不休，就

成了不顾自宗一网打尽的结局。”明明你也这样承认无常我也承认这样无常，

我就把你这个无常我使劲的辩，说你有这个过失那个过失，最后成了什么？

就把你自宗也一网打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承许的无常的缘故，所以

如果观点一致也就不用辩了，因为你承许的是常有我承许的是无常，或你从

这个侧面成立我从那个侧面成立，这个时候就成了可以辩论，如果大家的观

点都一致你还辩论的话，最后就成了把自宗也一网打尽的结局了。这个方面

就讲到了对有法来讲的话注意的一些事情。 

    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否则不合理。什么是否则不合理呢？如果你不

是把共称的法作为有法的话，如果你不是把大家不管是有智慧的人、没有智

慧的人，这些共称的法作为有法的话，这个就不合理，这个否则就不合理了。 

“非尔事不成，此等如何答？” 

    “非尔”，如果你不是按照前面科判当中所讲一样，是把智者女人愚者

等等，这些共称的法作为有法的话，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事不成。”如果对方

说批评的这个事物是不成立的，像这样在讲这个的时候怎么回答呢？没办法

进行回答的。所以只有把推理的事物定成大家共称的有法，这个时候才可以

进行推理。别人说推理的事物不成，我们说可以成立啊，我们所推理的事物

就是大家共称的，你面前看到的我面前看到的，这些都是可以成立的，比喻

也可以成立，这个也是你承许的我承许的，所以我们把共称的这个法作为有

法，别人如果说你的推理事物不成立、比喻事物不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回答就可以答复：这个可以成立，因为这个都是大家共许的。如果你不是这

样回答、不是把这样共称的法作为有法，比如说如果你推理的事物不成立，



或就是你比喻不成立，这个就无法回答了。 

    “未鉴别万法存在、不存在的不同观点，而将显现许的欲知法认定为有

法。”就说前面我们自宗的观点。我们自宗的观点首先还没有鉴别万法是不是

存在不存在，还没有鉴别这个存在不存在的观点，而是把显现许的欲知法认

定为有法。首先我们不是说这个是存在的柱子，或者我们不加他这个是不存

在的柱子，我们没有把宗派的很多观点加在这个有法上面，我们是把显现的

大家共称的未知法认定为有法，这个是很合理。“如若不然，” 如果否则不合

理嘛。如若不然的话，“你们对“推理的事物不成立”“比喻不成立”此等问题将

如何给予答复？根本无法予以答复。”那么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立一

个论的时候就下面所讲的论释，他就有实的山怎么怎么样。那么从这个地方

观察的时候他安立的有实的山是外道的特殊的一种观点。他的山是一种特殊

的自宗的分别的有法。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推理的事物是不成立的。什么叫推

理的事物呢？你所要安立的预知的所要推理的事物——所谓的有实的山这

个根本就没有，我不承许你这个有实的山。那么如果这样说你怎么答复呢？

你说我承认的，你承认有什么用啊？你承认你自己去承认，现在关键如果要

讨论要辩论的时候呢，就说首先第一个要达成共识，这第一个就达不成共识

了，你从推理的事物就不成立，什么叫有实的山？有实的山谁承认有实的

山？再加上后面说比喻不成立，再用一个有实的柱子作为比喻。我们说这个

有实的柱子也不成立，比喻也不成啊，这个自他不共许。所以如果别人说你

推理的事物不成立的时候、别人说你比喻不成立的时候，你怎么样自己答复

呢？没办法答复了。当如果我们按照前面的观点我们说所谓的有法是自他共

许的柱子。别人说推理的事物不成立，我们说为什么不成立？你把女人找过

来你把愚者找过来，就说这个柱子不成立吗？大家都承认这个柱子是成立

的。比喻我们使用一个瓶子或者其他一个（事物），这个也是自他共许的。所

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把自他共许的这样一种法作为预知法、作为有法，这个非



常合理。否则的话就没办法答复了。 

    “比如，佛教徒在外道徒面前，运用“声音〖有法〗，是无常〖立宗〗，

万法存在之故〖因〗””这个方面以自性因做他的推理了。我们就说佛教徒说

声音是无常的、是万法存在的缘故，他也是存在的，万法存在的缘故，那么声

音本身也是存在的，所以一定也是无常的。这个方面声音就是大家自他共许

的声音。别人说你这个声音不成立，声音不成立那你听到的是什么？肯定是

成立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说如同闪电啊如同什么。这个闪电

的比喻也是自他共许的，这个你可以成立的。 

    “或者“山上〖有法〗，有火〖立宗〗，有烟之故〖因〗”的推理时，”那

么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山上有火有烟之故，通过果因，通过他的火的果——烟

来推知隐蔽的山后面存在火。那么这个山也是大家共许的山，一抬头就看的

到的山，像这样我们说山上有火，为什么有火呢？因为他存在烟的缘故，就

是这样的推理，这个推理也是自他共许的。我们使用这个推理的时候，“如果

将外道论典中所提及的分别有法认定为有法，那么他们必然认定为“山上”指

的是有实的山，“声音”是指虚空之功德的声音，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因而有

法事物不成。”那么就说前面两个例子我们使用的是佛教徒所使用的是什么

呢？使用的是大家共许的。那么如果做这个推理的时候把外道论典当中所提

及的分别有法认定为有法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说他们就必然认为所谓的山上

有火，山是指有实的山，这个有实的山我们也不懂什么叫有实的山，所以像

这样就说有实的山上有火，因为有烟之故，像这样所谓的有实的山就没有达

成共识，他就不知道这个有实的山到底是什么，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情况就

不存在的。所以说“有法事物不成。”然后就讲这个声音。我们说声音是无常的

，因为万法存在之故。这个所谓的声音外道有一种特殊的观点前面我们学习

过，外道的观点当中说声音是虚空的功德的声音。这种虚空功德的声音他是

常有的或者无常的等等。像这样讲的时候这个情况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可



能存在就说这个是自他不共许的，所以说有法的事物不成立了。“由于有法不

成，依赖它的因也不可能立足，如同兔角的花纹一样。”那么因为有法不成的

缘故，就说我们把因放在有法上面去观察的时候，这个因也没办法在上面安

立了，所以就像兔角不存在，兔角的花纹就没有了。“结果与有法同品的比喻

也不可能存在，”后面呢和有法同品的比喻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最终所推断

的有法与作为推理的依据或能立的所有因都将不成立。”那么后面我们就说

所推断的有法到底是有自性还是无自性，这个也没有了，所依也没有了，然

后作为推理的根据这个能立的所有因也没法成立了，所以这个后面的三相推

理都无法成立了。“对于共现的事物与对它的执著方式细致分析而建立名言

时，如果像对上述的定解与增益的对境所作的分析那样，自可掌握理证的核

心。”那么我们现在对于共现的事物和对他的执着的方式细致的分析名言的

时候，就像上堂课我们所讲到的，对于定解和增益的对境所做的分析那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所耽着的法一个是对境。就说内道和外道辩论的时候，那么

所耽着的是一个对境，就是柱子。那么所耽着的对境是一个，但是他执着的

方式是不相同的，所以就可以对这个柱子本身做一个辩论。同样都缘一个柱

子，外道认为这个柱子是常有的，他就把这样一种现量和遣余合为一体，佛

教徒认为这个柱子是空性的，或者这个柱子是无常的，他也是把这个显现的

自相和他的自相法和他的遣余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柱子就安立成无常，所

以耽着的对境是一个，耽着的方式是两个，这个时候就存在了一种辩论的一

种前提，如果是两个柱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最后我说我赢了他说他赢了，

赢什么啊？我们辩论的都不是一个东西，最后讲了半天没办法把这个问题讲

清楚，所以所耽着的对境不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法，耽着的对境应该是一个法

，但是如果都执着是一样的，你也执着无常的我也执着无常的，那就没什么

可辩的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所耽着的方式应该不一样，你耽着是无常我耽着

是常有，像这样大家就可以辩论，这个柱子到底是无常还是常有的，这个时



候就可以展开辩论，最后就说是无常的，从这个方面可以这样分析，所以如

果能够掌握这个问题的话，就可以掌握理证的核心了。【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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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如果能够先掌握这个问题的话，就可以掌握理证的核心了。 

所以说为什么不说清楚，你前面这个问题太肤浅了，太肤浅就是没有掌

握到这种理证的核心，没有掌握。如果掌握到这个理证的核心的时候就会对

这个问题清清楚楚地了知。 

下面是讲第二个大科判 

“遣除于世俗之诤论”。前面对于胜义的争论已经讲完了。 

遣除于世俗之诤论分三：一、总说能立所立之安立合理；二、别说前后世

因果缘起之安立合理；三、以赞叹远离常断而结尾。 

那么对于世俗的争论说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总说能立的因和所安立的

观点是合理的；第二个是别说前后是因果缘起安立是合理的；第三个是安立

这样的世俗是远离常和断，然后进行结尾。 

首先讲第一个科判： 

辛一、总说能立所立之安立合理： 

颂词当中讲到： 

我于显现性，实法未遮破， 

如此能所立，安立无错乱。 

那么就是说在胜义谛当中一切万法都是无所缘的，空性的。但是在名言

谛当中，世俗当中，对于显现性的实法，静命论师说我对于显现性的实法是

没有遮破的。这个“我”一方面是静命论师自己的称呼，还有一个方面“我”是中

观宗的意思，或者就是说代表这些佛陀还有其他的大德，他们实际上在世俗

谛当中对于显现的法、显现性的实法都是没有遮破的。在后得当中，在世俗

谛当中这些现相法是无欺性而存在的，所以说对于显现性的实法没有遮破，



也遮破不了，没有必要遮破。 

那么就是说“如此能所立，安立为错乱”。因为有了这样的显现性的实法

的缘故，在上面安立所立，比如说柱子这个显现性的实法，没有遮破，它存在

，世俗当中存在。我们可以说这个柱子是无自性的，所立安立了；然后离一多

故，能立安立了。所以说因为有了显现性的实法，没有遮破的缘故，如此能立

和所立的安立都不会错乱，不会错乱，就是非常合理，可以安立。 

我对于智者至愚者之间的一切众生共同耳闻目睹等具有显现性质依缘

而起的有实法并未加以遮破。 

那么就是说对于智者和愚者之间的所有众生共同耳闻目睹的、具有显现

性性质缘起的法、依缘而起的有实法并没有加以遮破。这方面就说是任何的

中观宗都是这样的。在讲后得位的时候，在讲道位的时候，对于显现性的法

都是不遮破的。前面也是，麦彭仁波切也是讲过了，任何中观派没有一个安

立实有的中观宗，也没有任何破显现分的中观宗。也是这样承认，也是这样

提到过的。 

寂天论师在“智慧品”当中也是曾经有这样一种讲法。对于见闻、意念、

见闻觉知，此处非所遮，此处所遮者，苦因执谛实。他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

种眼见的、耳闻的、见闻意触的这些法并不是遮破的对境。遮破的对境是什

么？是执着于实有。也曾经有这样的讲法。所以说在后得位的时候，在道位

的时候，他对这个显现法是不遮破的。 

对此，如果依靠妙慧与智慧进行分析，则如芭蕉树一样毫无实质可现，

因此否认在胜义中成立。 

“妙慧”上师讲这个“妙慧”就是一种凡夫智慧，前面的妙慧就是讲凡夫慧，

智慧就是讲圣者慧。那么不管是凡夫的智慧也好，还是通过圣者的智慧进行

分析的时候，一切的显现许的有实法都像芭蕉树一样没有实质，毫无实质可

现。所以说因此否认在胜义当中成立。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说：“哦，这些有法



不是在胜义当中成立，胜义当中是不成立的。” 

由于未破显现的事物，如此一来，能遣除对有实法的颠倒增益。 

那么因为对这样一种显现的事物是没有破除的，在世俗谛当中没有破这

样一种显现的事物，如此一来的话就可以缘这个显现的事物，以这个显现的

事物为基然后遣除对有实法的颠倒增益。那么因为就是说这个方面，前面观

察的观点有稍微一点连续性，有一点连接，就是说如果这样的有实法不存在

的话，你观察什么呢？一切的能立所立安立不了了。 

那么就是说在世俗谛当中这个有实法没有破，没有破的缘故所以说我们

可以缘这个有实法去遣除对这个有实法的颠倒增益。你认为这个有实法是实

有的，是堪忍的，我们说这个不是实有堪忍的，我们就对有实法去观察之后，

观察完之后，这个有实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无自性的，所以可以遣除对有

实法的常执、净执、我执、实有执着，这些颠倒执着都可以遣除。 

并且其无倒能立的比量之因 

就是能够安立它的这个因。 

依此因所立 

就是说依靠这样的一个离一多因等等的所立的无自性，或者说通过所做

性安立这个柱子的无常等的所立。 

或所推断的安立不会存在些许错乱、成为混乱的过失，为此无自性才得

以成立。 

所以说后面我们就可以通过显现许的法观察说它的无自性的离一多故，

后面通过这个观察完之后就说他的无自性的观点就可以成立了，就是因为在

世俗谛当中显现许的法存在的缘故。 

而反方的观点（此偈颂中）已间接体现，所以无需再宣说。 

在颂词当中，偈颂当中已经间接地显现了，所以说没有再以很明显的方

式宣说。但是对于我们的智慧来说，虽然以隐藏的方式讲了，我们还是有点



看不到。所以麦彭仁波切还是解释了一下。 

其实，对方就是指将所谓的“无自性”理解成对此显现也予以否定的含义

进而认为能立与所立的一切安立都不合理之人。 

那么就是说其实对方，将所有的无自性，我们说一切万法无自性，把这

个无自性理解成显现也否定了，显现也不存在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理解成

对此显现也予以否定的含义进而认为能立与所立的一切安立都不合理。这个

就是说对方所安立的观点刚才已经体现出来了，那么既然他是这种人，他理

解成立了所谓的无自性就是没有显现。如果没有显现有法就没有了，有法没

有了所谓的能立所立都是没法安立的。 

但实际上我们说所谓的无自性并不是说不显现的意思。所谓的无自性就

是说显现的当下它没有本体。显现的当下没有本体就是说没有抛弃显现，在

没有舍弃显现的时候它的当下是无自性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所安立的空性

所安立的无自性的意思，对方就理解成了所谓的无自性就是没有显现了，没

有显现当然你的所立和能立都安立不了了。 

所以说此处很有必要，安立说所谓的这样一种无自性应该是不破，对它

的显现法本身是不遮破的。否则你要在世俗谛当中安立一个有法，安立所立

能立这一切都不合理。 

这里与总的一切中观是一致的，在说“不破显现”之时，千万不要理解成

自性不空的显现另外存在。 

这里面和总的一切中观的要点都是一致的。中观的一切要点前面提到过

了没有任何的承许实有的中观派，也没有任何破显现的中观派。这方面就是

说和总的一切中观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就知道不破显现，我们说这个显现是不破的。当我们说不破显

现的时候千万不要理解成了自性不成的显现另外存在。既然你的显现是不破

的，应该是自性不空的，而空性是另外一个法是空的，这方面就不是它的意



思了。 

我们说不破显现只是说他的显现本身在我们的根识等面前是无欺存在

的。但是正在无欺存在的当下他没有自性，他自性本空，但是显现无灭而存。

他的显现无灭而存，能够我们说对他的显现本身是不破的，也破不了的，也

是没有必要破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理解成所谓的不破显现就是自性不空

的显现另外存在，千万不要这样认为。下面通过比喻来讲这个问题。 

譬如，水月正在显现即是空性，而抛开显现后另外一个空性是绝不存在

的。 

比如说以水月做比喻。水月正在水中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说水月显现的

当下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水月的上中下都得不到丝毫实有的体性，就水月的本

身来讲没有丝毫的体性。但是在没有丝毫本体的时候，这么明显地显在我们

根识面前了。所以说这么明显地显在我们的根识面前就说明它的显现是有的

，正在有显现的当下它就是空性的。 

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显现，这个水面上的显现明晃晃的时候它不是空的

，后面这个水月没有了，哦！它空了，不是这样一种空性。所以说水月正在显

现的时候是空性，抛开这个水月的显现之后这个水月的空性哪里还有呢？所

以说抛开显现之外另外一个空性是根本没有的。 

没有水月了这个不叫空性，不叫水月的空性，水月不存在可以说，水月

没有了可以说，但是你说水月是空性的必须是在显现的当下，正在显现的时

候它没有自性。所以说并不是它不存在之后才没有自性的，而是正在显现的

时候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 

并不是它不存在之后才没有自性的，而是它在显现的时候本来就是没有

自性的，这个就是中观宗所讲到的空性的一个最基础的要点。所以我们在理

解空性的时候，就理解它显现的当下无自性，而不是说不显现的时候无自性

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空性是什么的空性呢？这个空性是水月的空性



，所以一定是要在水月显现的当下它的空性才有。有显现就有它的空性，如

果水月的显现没有了，水月的显现没有了水月的空性有就没有了。所以这个

方面说抛开显现后另外一个空性。就是指水月它自己的空性是绝对不存在

的。那么以水月为例，那柱子呢，有柱子具有的空性。瓶子有瓶子具有的空

性。如果没有万法，就没有万法具有的空性，二者之间绝对是相互观待而成

立的。 

    “同样，空性也不需要理解成毫无显现之义，假设连显现也不存在，则

它的空性也杳无踪影。”同样的道理，我们前面讲不能把这个显现理解成一个

实有的显现，我们也不能把空性理解成毫无显现的意义。这个空性是不是毫

无显现呢？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确有这种想法，这个空性就是毫无显现的。

但是这个方面我们说，这个空性不是毫无显现。我们就假设连显现也不存在

了，那么它的空性也不存在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样一种层次稍微有

点混淆了，有的混淆的时候我们就说空性就是没有，就不存在，因为显现没

有就叫空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真正理解到它空性真正的含义，麦

彭仁波切这地方也是讲的很清楚，不要理解成毫不显现就叫空性的。如果说

连显现都不存在，那么空性也不存在的。 

    “因而，空性与显现二者相互之间一者无有，则另一者不可能存在，一

者存在，另一者必定存在。”那么空性和显现二者相互之间，如果一个不存在

，比如说显现不存在，显现不存在它的空性就不存在。如果空性不存在，显现

也不会存在。所以说，二者之间本体就是这样一种法，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

这样，二者之间没办法分离的，所以说二者互相之间一者无有，则另一者不

可能存在。如果一者存在了，另一者必定存在。如空性存在了，一定存在显现

；如果显现存在了，一定存在空性。一般来讲，我们对于显现存在了它的空性

就存在比较能够理解。我们说空性存在了，它显现一定存在，这个像前面分

析的一样，这个不好理解，稍微有点点不好理解。但是我们就说，空性存在了



，这个空性就是显现本身的空性，所以说空性存在了，显现就可以存在。如果

没有空性，连它的空性都不存在，所以显现就不可能存在了。 

    “存在的方式既不是像黑白线搓在一起那样各自分开存在，也不是像

排除一者后另一者才接踵而至那样轮番交替，而凡是空性决定为显现，凡是

显现决定为空性。”那么就说所谓的存在的方式，前面不是说一者存在另一者

也存在吗？存在的方式就不像黑白线搓在一起，黑白线搓在一起，黑线有黑

线的本体，白线有白线的本体，那么就说二者之间是别别它体的，后面我们

把它搓在一起了成为一条花绳，那么这个是不是双运了呢？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还不是什么双运，它还是各自分开而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显现是

显现，空性是空性，然后我们把者二者硬生生的合在一起。那么如果显现是

显现，空性是空性，然后硬生生合在一起，就像黑线是黑线，白线是白线，后

面我把它硬生生搓在一起，这个实际上并不是双运的，并不是一味的。所谓

的双运它就是一味的意思，就没有两个法就叫一味，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还执

着这两个法，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它的真正的双运一味的含义。所

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空性的确是很深的一个问题，从词句上面看的时

候似乎好像就是说没有什么不懂的。但是我们如果深入细致去思维这个空性

的时候，有的时候越思维还是觉得很难以思议的。到底怎么样一种双运的观

点呢？到底怎么样一种现空无二的观点呢？这个没经过很长时间去观修、去

串习，还是真正很难认定它的这个体相。“不是像黑白线搓在一起，也不是像

排除一者后另一者才接踵而至那样轮番交替而显现的”并不是说显现存在的

时候没有空性，然后我把显现排除了。把显现排除了之后，哦，这个时候空性

出来了。然后又把空性排除了，显现又出来了。像这样是不是排除一者后另

一者又接踵而至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认定它的体相的时候不是排除一者

后另一者才接踵而至。而是正在空性的时候没有离开空性的时候，它绝对是

显现的。凡事显现的时候，绝对是空性的。就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方面可以



说理解到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双运的本体。 

    “如果对这两者永远无合无离的本相生起了即使千佛遮破也不退转的

诚信，则证明对中观论典的闻思观察已臻究竟。”那么如果对于显现和空性二

者永远是无合无离，为什么是无合无离的呢？“离”就说明二者之间有不同的

本体，“合”就说以前不是一味的，像这样把两个法重新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有

合有离，有合有离它关键问题在于还是认为两个法有各自不同的体相。那么

永远无合无离，就是说你观察也好，不观察也好，反正一切万法、一切显现的

空性，它就是这样一个无合无离的本相，它就是如是如是安住的。那么如果

我们后面对于二者永远无合无离本性生起了即使千佛遮破也不退转的诚信，

就证明对中观的闻思他已经达到究竟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到底我们对

中观的闻思到了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对于万法无合无离的本相生起了这样

的诚信呢？有的时候我们相续当中产生了这样所谓的定解，我们认为我们有

了定解了。但是实际上这地方定解还是一种华而不实的，或者一种皮毛的这

些所谓的定解。真正内心当中对于一切万法现空无二、无合无离的本性还没

有产生这样一种诚信。所以就更不要说千佛遮破也没办法退转了。就说千佛

显现在你面前给你说，通过很多理证给你抉择说一切万法它就说不是现空无

二的，显现当下不是空性，空性当下不是显现的。如果就说不管是怎么样反

正对佛很恭敬，但是理证上面我是不可能存在退转的。像这样讲的时候，达

到这样诚信定解的时候，就说明闻思中观已经达到究竟。否则没有这样还在

进一步思维的，还要在以前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见解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去思

维。这个不是说泛泛去思维，而是的的确确要缘这样一种观点，或者说我们

内心当中浮现出来这个疑惑，以这个疑惑作为线索，然后再深入下去。有的

时候我们觉得没有疑惑了，但是再过段时间之后又突然冒出来一个疑惑，或

者和别人辩论、讨论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好像以前没有考虑到，好像觉得和自

己的观点是不是有什么（47:23），就以这个疑惑作为契入点，有疑惑是个很



好的事情，没有疑惑你没办法去深挖掘，所以当你出现疑惑的时候，你就以

这作为契入点开始深入、细致的再进行观察，再对这样一种二者双运的观点

分析观察，最后慢慢慢慢你的思维、智慧越来越深细，最后你可以达到就是

说在见解上面趋入到这样一种无合无离的本性当中。这个方面中观的词句简

单它意义很深很深，往往就说学很多年，十几二十年之后都不一定对它二谛

双运、对现空双运它真正产生一个非常圆满稳固的正见。其他的这些因明，

其他这些论典刚开始学的时候词句很复杂，你掌握之后不是特别复杂了。以

前上师们也是这样讲过的。 

    “从此以后，无论认真修行显密任何道，都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如

果你相续当中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现空无二的一种正见的话，不管你认真修行

显宗大中观道也好，还是要修密宗的大圆满也好，实际上都已经奠定了非常

扎实的基础。显密的任何道都是以它作为核心的，都是以空性作为精华的。

所以说当你把这个空性认定的非常清楚了，定解很稳固了，你直接可以修它

的本性就可以，所以再不会在修道上疑神疑鬼了。有的时候我们在修道上面

疑神疑鬼，到底我这个修的是对的还是不对，迈出一步还把这一脚收回来了

，这个好像不敢走、不敢迈出去。为什么？我这样迈出去到底对还是不对

呢？像这样的话你会永远在原地踏步，没办法前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

把这个认定清楚之后你就义无反顾的往下走，肯定是对的。反正你内心当中

有这样一种定解，不是顽固，就说是有很强的定解了，一定是这样的正道，像

这样修下去很快会有一个结果的。 

    “这里所谓的“不破显现”只是为了承认共现有法而宣说的，但如果有人

刨根问底道：“为什么不破显现呢？””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的不破显现，那么

只是为了承许共现的有法，共现的有法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如果有人刨根问

底道：“为什么不破显现呢？”“这并不是仅仅为了辩论而承许的，而需要彻底

理解成与自宗观点不相违才“不破显现”的含义。”那么我们说不破显现是不



是为了辩论的需要，我自己不是这样承认，但是为了辩论的需要、为了胜服

敌方、为了在这个辩论当中获得胜利，我承许有不破显现，不是这样的，不是

为了辩论而成立。而是彻底理解成和自宗的观点不相违，自宗观点在安立后

得的时候这些显现许、这些的法它的确是无虚（49:58）而存在的，它有显

现。所以说它为了理解和自宗的观点不矛盾，我们自宗在后得就是这样承认

的，所以才说不破显现的含义。 

    “如果通达了这样的道理，那么甚至在名言中也极其便于承认。”那么

通达了这样道理之后呢，我们在安立名言谛的时候也是非常便于承认的。“由

于不依赖于各种宗派的浓厚执著，因此可无有妨害而趋入世间共称之理。”因

为我们在安立共同显现的时候没有依靠于各种宗派的浓厚执着，外道的这

些。。。山。。诸如此类的（50:34），还有就说是小乘道当中的这些微尘或者刹

那等等，像这样的话一些分别的观点、浓厚的执着的观点，因此没有妨害而

趋入到世间共称的意义当中去。“如云：“不依浓厚执，名言极成立，若知诸名

言，于论义不昧。””那么在颂词当中讲到了，我们在安立名言的时候不依宗派

的浓厚执着，各种宗派的浓厚执着不依这个作为他安立名言的基础。所以

“不依浓厚执”，名言谛就可以安立的，“极成立”。“若知诸名言，于论义不昧”如

果了之了这个名言之后，对于这些论的意义就不会愚昧，就可以很清楚的去

安立，因为就像这个科判当中讲的一样，如果是依靠这样一种真正的名言的

话，它的有法可以安立，能立它的因可以安立，它的所立可以安立，所以说对

于把它的这样一种有法、能立、所立安立清楚以后，对于它的论的意义也是

很清楚、不愚昧的完全可以成立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这样一种含义，今天

就讲到这个地方。 

 


